
发错药 开错刀 医院要被约“ 谈话”
三个月内须整改，“ 谈话”内容纳入院长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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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焦点

发生医疗事故
医院法人代表将被“ 谈话”

“ 告诫谈话是指当医疗机构发生医疗
质量安全事件的时候”，所谓的医疗质量
安全事件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
医疗活动中，由于诊疗过错等原因，造成
患者死亡、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功能
障碍等明显人身损害的事件。

记者了解到，医疗机构发生以下情形
之一的，就会被纳入医疗质量安全告诫谈
话范围。比如，发生一级、二级医疗事故并
承担完全责任的；发生“ 发错药、打错针、
输错血、拍错片、错报或漏报辅助检查结
果、开错手术部位、将手术器械或纱布等
异物遗留在患者体内、擅离职守以及不严
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和无菌操作规程从
而造成医院感染暴发”等9种情况之一，并
造成相当于二级以上医疗事故负主要责
任的事件。

另外，若发生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残
疾、器官组织损伤或其他人身损害后果的
情形以及造成较大社会不良影响医疗质
量安全事件的情况也包括再内。与此同
时，若医疗机构存在严重医疗质量安全隐
患的也会接受“ 告诫”谈话。

而告诫谈话对象为纳入谈话范围医
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必要时可请谈话对
象所属办医主体（ 医疗机构上级主管部
门）负责人参加谈话。

“ 谈话”涉及整改措施
是否“ 有效”限期最多三个月

记者了解到，这种谈话并不是简单意
义上的谈话，在会上要提出整改期限。

市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三

级医疗机构的告诫谈话，区县卫生行政部
门组织实施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告诫
谈话。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也可根据需要，
对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直
接进行告诫谈话。

告诫谈话人员不得少于2人，其中1人为
卫生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

告诫谈话以个别进行为主，对普遍性
问题也可采取会议告诫谈话或集体告诫
谈话。告诫谈话情况要抄告医疗机构上级
主管部门，并纳入院长绩效考核。

告诫谈话的时候，谈话人会向谈话对
象说明谈话原因，指出该医疗机构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其严重性和危害性，而听取谈
话对象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已经采取的整
改措施及其效果；对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
安全管理提出具体要求，明确整改期限，
整改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月。

无故不参与“ 谈话”
三年内所在医院不能评优升级

为了保证本市的医疗安全，无论是不
进行告诫谈话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不接
受谈话的医疗机构，都会接受一定的处分。

据介绍，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对谈话
对象的整改落实情况及其效果进行督查。
医疗机构经告诫谈话后未及时进行整改
或整改措施不到位的，负责告诫谈话的卫
生行政部门要予以批评教育并督促改正。

如果负责告诫谈话的区县卫生行政
部门未及时进行谈话，市级卫生行政部门
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而谈话对象无故不参加告诫谈话的，
卫生行政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且3年内
不得受理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和各项评
优申请。

从下个月开始，一旦医疗机构发生重大医疗事故，将会接受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的
“ 告诫谈话”，并在三个月以内进行整改。

为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和规范处理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上海卫生局日
前制定了《 上海市医疗质量安全告诫谈话制度实施细则（ 试行）》（ 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 本报记者 顾金华

耐多药肺结核病政府减免治疗费用办法出台
市卫生局日前发布了《 上海市耐多药

肺结核病政府减免治疗费用办法》。
适用对象为本市常住人口（ 包括本

市户籍居民和在本市居住满6个月以上
的非本市户籍居民）中，经市卫生部门
指定的耐多药肺结核病诊治、防控专家
组确诊的，并在耐多药肺结核病定点医
疗机构完成全程督导治疗的耐多药肺结
核病人。

对上述耐多药肺结核病人的抗结核
规范性治疗方案所涉及的相关药品、检
查、手术、注射及住院期间的床位等基本

医疗服务范围的诊断、治疗费用，扣除各
种医疗保险基金负担部分，由政府予以减
免。减免经费是”专款专用”。药品和手术
费用减免由市财政承担；其他减免费用由
区县财政承担。

市卫生局指定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解放军八五医院
为本市耐多药肺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负
责耐多药肺结核病人的治疗。原则上耐多
药肺结核病人前2月住院治疗。病人不住
院期间的治疗措施由诊疗医院落实。

记者 顾金华 实习生 李阳培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因缺少一个专
门针对虐童的刑事罪名，在处理浙江温岭
幼儿教师颜艳红虐童一案有关部门却遇
到了法律障碍。“ 虐童入刑” 一夜之间成
为热议话题。昨天市律师协会、市法学会
和上海政法学院共同举办一场“ 虐童案”
适用法律的研讨会。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与会者对事件的
反思与讨论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呼吁虐童
罪入刑；另一方面着眼于教育层面，严格
执行幼儿园教师准入制度，通过专业化培
训提高幼师的素质。

虐童幼教老师
如何量刑定罪引发思考

近日，一女子两手揪着男童耳朵提离
地面，男童痛极而哭，女子却满脸微笑的
照片让网友无比愤怒，很快对她展开人肉
搜索。10月24日，浙江温岭相关部门着手
展开调查，很快查出了图片中的“ 微笑的
女教师”是民办幼儿园“ 温岭蓝孔雀”小
二班老师颜艳红。

公安部门随后介入，对当事女教师颜
艳红作出刑事拘留处罚，对参与拍照的
另一女教师童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如
何对其行为量刑，成了一道难题。因为
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虐童罪这一罪名，
温岭市公安局之后以涉嫌寻衅滋 事 对
颜艳红实施刑拘。但温岭检察院审查后
认为该案需要补充侦查，之后温岭市公
安局依法向检察机关撤回颜艳红案，继续
侦查。

此时，众多法学专家和律师集体发
声，应将虐童罪这一罪名写入刑法。

法律存空白
刑法中没有“ 虐童罪”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
事、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
说，虐待儿童是静悄悄地犯罪，其身体伤
害通常不严重，而心理、精神伤害尤其是
对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和长远的。如果
不对虐待儿童作刑法上的单独评价与定

性并确定严厉的刑罚后果，此类行为必然
层出不穷。

据温岭当地公安部门解释，我国刑法
没有“ 虐童罪”这一罪名；“ 虐待罪”指虐
待家庭成员，幼儿不属于教师的家庭成
员；“ 故意伤害罪” 则需受害人伤势达到
轻伤以上结果。还有人提出，应使用“ 侮辱
罪”这一罪名，不过这需要受害人一方直
接向法院自诉。

姚建龙介绍说，目前中国的刑法中
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如果虐
待儿童行为没有造成死伤后果，按照现
行刑法将很难追究大多数虐童者的刑事
责任，即便这种虐待儿童行为的性质十分
恶劣。

虐童案频频发生
建议修订现有“ 虐待罪”

“ 有必要针对儿童这一特殊的弱势群
体、针对这样一种频繁发生的恶性行为专
门制定一个虐童罪，对这一群体实施特殊
的保护。”但虐童罪入刑有何难点？华东师
范大学何萍教授认为，从近年来发生的虐
童事件可以发现，除了其具有隐蔽性、难
以发现外，相关部门监管也不力，因此在
事发后缺乏法律依据。甚至对儿童长期、
严重的精神、肉体虐待行为，当其伤害程
度严重到需要用刑法来评判时，并无与之
相符的法条依据。

因此，如果虐童罪要入罪量刑，其标
准如何确定，犯罪的主、客体如何界定都
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市检察院未检察处处长樊荣庆、市高
院少年法庭指导处处长秦明华都力倡虐
童入刑。他们认为，现行刑法中已有关于
虐待罪的规定，但囿于其主体的限制，无
法在本次事件中沿用。

他们建议，完全可以对已有的虐待罪
进行补充修订或解释，针对已经发生的虐
童事件，同时也考虑可能潜在存在的虐老
或其他虐待行为，扩大虐待罪适用主体范
围，明确其犯罪情节，细化其惩罚措施从
而对类似事件进行处罚。

温岭虐童案主角如何定罪？
面对法律空白
专家建议“ 虐童入刑”

俞霞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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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路为盲乘客推迟末班车时间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浦东上南公交

786路日前获颁“ 全国十佳城市优秀线
路”称号。在上海公交行业都认可786路
获此荣誉是实至名归。为了方便盲人乘
上末班车，驾驶员自愿推迟了末班车的时
间⋯⋯

786路是一条由浦东新区昌里小区开
往文化广场的，并连续3年被评为“ 上海市
品牌线路”的公交线，全线配备18辆高等
级空调公交车。

盲人施女士每天22点50分下班，从单
位走到重庆南路复兴中路786路站只需3
分钟，虽然该车的末班车时间是22.53分，
有时按时来到车站，听到的车辆发动机
声，可是靠站的并不是786路，因看不见就
很有可能错过末班车，若一旦错过，她就

要在黑暗中摸索半个多小时才能找到其
它公交夜宵车回家。

当786路车队了解情况后，车队领导
并没有责怪驾驶员，而是拿出一块黑布，
让驾驶员蒙上眼睛，从调度室走到始发
站，短短的5分钟黑暗世界的体验，让大家
震动，不少驾驶员感到,盲人的出行是多么
艰辛。有的说：“ 乘不上车，施女士的家人
该有多急”，有的说：“ 助残也是我们的责
任”。大伙儿一合计，决定把重庆南路复兴
中路的末班车时间延时3分钟，由22点53
分推迟到22点56分，他们把施女士的盲杖
当作了末班车停站“ 站牌”。

自从786路车队许下了这个承诺后，
施女士天天能享受到这份特殊的“ 待
遇”。


